对于救助法案的指示 – 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决定
Pouczenie do decyzji pozytywnej –chiński (przed 2017)


提示

1. 本决定在实例行政过程中为最终决定。在下达决定之日起 30 天内可以通过外国人办公室主任向华沙省行政法院提出针对该决定的投诉（2002 年 8 月 30 日法案第 53 条第 1 款和第 54 条第 1 款  - 行政法院诉讼法/2019 年法律杂志，第 2325 项，经修订）。如果当事方在其到期前直接向华沙省行政法院提出申诉（该法第 53 条第 4 款 - 行政法院诉讼法），则该截止日期也被视为已满足。

2. 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通讯地址：ul. Taborowa 33, 02-699 Warszawa, POLAND [华沙，波兰]。如果投诉是通过邮政运营商递交至通过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则应将其发送至该地址。

也可以通过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提出投诉（《行政法院诉讼法》第 54 条第 1a 款）。如果投诉以电子形式提交，则应包含电子邮箱，并由当事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或律师以合格的电子签名、受信任的签名或个人签名（行政法院诉讼法 - 第 46 条 § 2a 款）。


3. 本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为自发布决定之日起2 年。决定日期不包括在此期间（该法第 8 条第 2 款）。 本案的审判机构不能延长或缩短该期限。

4. 根据本决定获得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有义务在本许可有效期内，将居留地点的变更通知一审裁定的省长。通知省长的截止日期为 15 个工作日。如果未能遵守此义务，则在授予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后在对外国人提起的诉讼中（例如，在撤销许可时）或在检查该外国人使用许可证的方式过程中对外国人提起的诉讼中的信函，将被视为已交付到以前的地址（该法第 9 条第 21 和 22 款）。

5. 根据本决定规定取得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应当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交委托工作单位关于委托其工作的声明。决定交付的日期不包括在截止日期内。但是，工作日以及法律上认定的非工作日和星期六都包括在此期间。但是，如果期限的最后一天是法定假日或星期六，则期限在不是公众假期或星期六次日到期。根据 2012 年 11 月 23 日法案 - 邮政法（2020 年法律杂志，第 1041 项，经修订）当该信件在该法案所指的指定运营商的波兰邮局或在欧盟另一个成员国、瑞士联邦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 成员国 - 欧洲经济区协议的缔约方国内提供普遍邮政服务的邮局邮政运营商寄出时， 视为已满足最后期限。《邮政法》所指的指定运营商为 Poczta Polska Spółka Akcyjna。

6. 第 5 点中提及的提交声明的截止日期不得恢复（该法案第 9 条第 6 款）。

7. 不得重复提交第 5 点所述的声明（该法案第 9 条第 7 款）。

8. 第 5 点中提及的声明应该提交给初审案件的省长（该法案第 9 条第 4 款）。该声明不应提交给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

9. 第 5 点提及的声明应按照 2022 年 1 月 25日内政和行政部长关于委托外国从事人工作的示范声明的条例附件中的表格模板形式（法律公报，2022第 193 项）进行提交。声明表样本可在外国人事务办公室的网站上获取： https://www.gov.pl/udsc.

10. 如果第 5 点提及的声明是由代表委托执行工作的实体人员签署的，声明应附有确认授权该人签署声明的文件（法案第 9 条第 3 款）。

11. 第 5 点中提及的声明不受《行政程序法》第 64 条第 2 款（该法第 9 条第 8 款）规定的声明中消除形式缺陷的程序的约束。

12. 如果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天内未提交第 5 点所述的声明，则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证将在该期限届满的次日依法失效（法案第 9 条第 10 款和第 12 款）。

13. 根据第 5 点所提及的声明，外国人从事工作的条件应符合以下最低条件：
1) 外国人获得的报酬应该不低于根据 2022 年 10 月 10 日关于最低工作报酬的法案（2002 年法律杂志，第 2207 项）第 2 条规定的最低工作报酬，无论工作时间和构成外国人工作基础的法律关系类型如何；
2) 外国人应根据雇佣关系或根据委托合同从事工作（该法案第 9 条第 1 款第 1 项和第 2 项）。

根据 2021 年 9 月 14 日部长理事会关于 2022 年最低工作报酬金额和最低时薪金额的条例（法律公报，第 1690 项）第 1 条，2022 年的最低工作报酬为 3010 兹罗提。

14. 如果根据第 5 点所述的声明而产生的外国人工作条件不符合上述最低条件，则本决定授予的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将依法失效，并且初审的省长将有义务发布确认许可证失效并指明其失效日期的决定（该法第 9 条第 10 款第 2 点、第 11 款和第 12 款）。

15. 如果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证根据法律规定（第 14 点或第 16 点）失效，并且外国人没有有效的文件授权他在波兰共和国境内逗留，或者该法案并不能表明他在该领土的逗留被认为是合法的，离开波兰共和国领土的 30 天期限将从许可证失效的次日开始，该期限是在2013 年 12 月 12 日《外国人法》第 299 条第 6 款第 1 点中提及的（2021年波兰法律杂志，第 2354 项，经修订）（该法第9条第13款）。

16. 如果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未依法未失效，则一审省长将依照职权签发第一张居留卡，适用于许可期限（法案第9条第14款）。 如果本决定是在不适用亲自到省级办事处的要求的情况下签发的，则第一张居留卡将在采集外国人指纹后发放，除非另有规定免除此要求（法案第 8 条第 15款)。

17. 如果第 5 点所述的声明在本决定交付之日起 60 天内提交，并且由此产生的外国人工作条件将符合第 15 点所述的最低条件，则发布本决定的省长将根据2013 年 12 月 12 日关于外国人的法案法律中 第 428条 第1 款 第2 d点提到的临时居留许可有关的事项登记册输入有关委托工作的实体和以下工作条件的信息：
1) 外国人将从事工作的岗位或工作类型；
2) 外国人将在给定岗位上可能获得的最低报酬；
3) 工作时间
4) 外国人将从事基于工作的合同类型（该法第 9 条第 16款 ）
该登记册是外国人案件中波兰国家登记册、记录和清单的一部分，保存在 ICT 系统中。

18. 外国人打算拟为多个委托单位从事工作，应当自本决定通知之日起60日内同时提交这些单位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当委托执行工作的个别实体的工作报酬总和不低于根据2002 年 10 月 10 日关于工作最低报酬的法案第 2 条（该法案第 9 条第 15 款）法律规定的最低工作报酬，也将满足有关报酬金额的最低条件 。 在这种情况下，在与临时居留许可有关事项的登记册中，依照《外国人法》第 428 条第1款 第2 d点将输入有关个别实体的信息以及为其工作的条件的信息（该法第 9 条第 17 款）。

19. [bookmark: _Hlk93982188]如果外国人想变更临时居留许可证登记簿中的委托工作单位、用人单位或工作条件的登记，根据《外国人法》中 第 428条 第1 段第2 d点，他将能够向主管其居留地的省长申请在适当范围内更改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证（法第 9 条第 18 款）。 此外，委托执行工作的实体将能够根据非雇佣关系的法律关系或委托合同以外的合同，为外国人获得工作许可。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居留许可证和工作许可证将不会守撤销（法第 10 条第 2 款；关于撤销许可证的信息 - 指示第 25 点）。

20. 如果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至第 5 点所述的声明提交之日期间，外国人从事工作，则视为合法，但须为委托实体从事工作的执行和条件，然后将在本声明中说明（该法第 9 条第 19 款）。

21. [bookmark: _GoBack]如果外国人在第 5 点提及的声明中指定的委托执行工作的实体失去工作，他有义务在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通知形式向作出本决定的省长或提交申请在此期间更改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该法第 9 条第 20 款）。

22. 如果外国人符合免除工作许可义务的条件，省长将在临时居留许可登记册中输入信息关于外国人有权从事工作，指定在作为免除工作许可义务的规定基础（该法第 9 条第 24 和第 25款）。

23. 本决定授予的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在下列情况下将被撤销：
1) 作为授予临时居留许可的原因的逗留目的不复存在，
2) 外国人的个人信息将被列入不受欢迎在波兰共和国境内逗留的外国人名单，
3) 出于国防或安全的原因，或为保护公共安全和秩序或因已批准的对波兰共和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的规定而产生的义务，
4) 至少有一项与报酬金额和构成履行工作基础的法律关系类型有关的不能满足最低条件，
5) 外国人不得在第 7 点所述的声明规定的条件下从事工作以及被登记在在2013 年 12 月 12 日《外国人法》第 428条 第1 款第2 d点中所提到的有关临时居留许可的事项登记簿中登记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6) 外国人将没有 2004 年 8 月 27 日关于公共资金资助的医疗保健服务法规定范围内的医疗保险（修订版的 2021 年法律杂志第 1285 项）或保险公司承保波兰共和国境内的医疗费用的证据（该法第 10 条第 1 款）。

24. 初审省长和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主任可以在构成撤回理由的情况范围内检查外国人使用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的方式（法第 11 条第 1 款）。此检查由省级办公室或外国人事务办公室的授权雇员在提供姓名和出示进行检查的授权后进行（法第 11 条第 3 款）。在向外国人发出的传票中为外国人规定的时限内，在省级办公室或外国人事务办公室进行控制（法第 11 条第 4 款）。受管制的外国人有义务在传票中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亲自出庭，并出示文件确认满足第 15 点所述的最低条件并拥有2004 年 8 月 27 日关于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医疗保健服务的法案规定所指定的健康保险或保险公司承担波兰共和国境内的治疗费用的确认证据（该法案第 11 条第 5 款）。此检查的过程和结果以报告的形式记录（法案第 11 条第 6 款）。如果外国人未能应要求出现在省级办公室或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两次，则认为作为授予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的原因的逗留目的已终止（第 11 条（法案第 11 条第 7款）。
 

